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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回覆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四號報告書第 6 章 

受傷及致命個案的僱員補償 
提問及要求資料 

 
   
 
第 1 部分  
 
根據第 4 頁第 1.4 及 1.5 段  
回應問題第 1 條  
  
  《僱員補償條例》(下稱「《條例》」)的目的是保障在受僱

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或患上《條例》指明的

職業病的僱員。《條例》第 15 條規定，僱主在工傷意外發生或僱

員患上該條例指明的職業病後，必須在法定期限內以指定表格向

勞工處處長呈報事件。致命個案的呈報期限為 7 天，受傷個案則

為 14 天。僱主如沒有合理原因而逾期或未有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僱

員工傷意外，即屬違例，最高可被判罰款 5 萬港元。  
 
 2. 《條例》第 40 條訂明，所有僱主必須投購僱員補償保險 (俗
稱「勞保」 )，以承擔僱主在《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法律責任，

否則不得僱用僱員從事任何工作。違例的僱主最高可被判罰款 10
萬港元及監禁 2 年。  
 
 3. 《條例》第 41 條亦規定，僱主必須在每個工作場所展示一

份中英對照的通告，列明僱主名稱、承保人名稱、保險單號碼、

保險單發出日期、保險生效及屆滿日期、承保僱員人數及就有關

法律責任投保的款額。僱主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守有關規定，即

屬違例，最高可被判罰款 1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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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勞工處的勞工督察主動巡查各行業的工作場所及進行針對

性的執法行動，監察僱主遵守《條例》有關強制投購僱員補償保

險及在工作場所展示僱員補償保險通告的規定。如僱員懷疑僱主

涉嫌違反《條例》的規定，可向勞工處舉報（電話熱線：2815 2200）。
勞工處會迅速作出跟進，積極搜集證據以檢控違例僱主。  
 
 5. 勞工處在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間，就僱主涉嫌違反《條例》

上述規定的投訴、調查、檢控、定罪的個案數字及懲罰情況詳列

如下：  
 
(a) 涉嫌沒有在法定期限內以指定表格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僱員

的工傷意外或職業病 (即《條例》第 15 條 ) 
 
 6. 僱員因工遭遇意外後，無論傷勢是否嚴重，應立即通知僱

主。通知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僱主提交。若意外引致僱員死亡，

而死亡地點是在廠房或工地，則僱主將被視為已接獲通知。勞工

處印備小冊子，提醒僱員在工傷意外後須即時向僱主報告及有關

注意事項。受傷僱員若發現或懷疑僱主未有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其

工傷意外個案，可聯絡勞工處僱員補償科，查核僱主有否呈報有

關事故。勞工處在收到有關懷疑僱主未有呈報意外的通知後，會

以書面要求僱主呈報有關工傷意外。在經過勞工處解釋法例的要

求後，僱主除非對工傷事故是否涵蓋在《條例》的應用範圍有很

大的爭議，一般都會補辦呈報手續。  
 
7. 勞工處並沒有備存有關接獲懷疑僱主沒有呈報工傷意外的

投訴及相關的調查數字。至於就違反《條例》第 15 條規定而提出檢

控的情況如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檢控的  
傳票數目  

7 9 4 2 1 

定罪的  
傳票數目  

5 6 2 2 0 

總罰款額  
(元 ) 

11,000 16,500 7,900 6,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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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涉嫌沒有投購僱員補償保險 (即《條例》第 40 條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接獲  
投訴宗數  

323 261 259 268 272 

透過工作場所

巡查發現和因

接獲投訴而需

調查的個案宗

數  

1 140 766 885 1 285 1 016 

檢控的  
傳票數目  

1 373 751 797 1 024 936 

定罪的  
傳票數目  

1 294 695 765 999 895 

總罰款額 (元 ) 2,629,800 1,417,900 1,521,800 2,131,050 1,931,750 
 

(c) 涉嫌沒有在工作場所展示僱員補償保險通告 (即《條例》第 41
條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接獲  
投訴宗數  

5 8 2 8 2 

透過工作場所巡

查發現和因接獲

投訴而需調查的

個案宗數  

4 008 2 893 2 648 3 932 3 363 

檢控的  
傳票數目 (註 ) 

2 0 0 0 0 

定罪的  
傳票數目  

2 0 0 0 0 

總罰款額 (元 ) 1,000 - - - - 
註：  根據勞工視察科的《行動守則》內的檢控指引，不展示僱員補償保

險通告乃屬較輕微的違例事項，勞工處通常會先作出口頭或書面警
告；其後如重犯，則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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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負責執行《條例》的規定包括處理投訴、展開調查及提出檢

控有關違例個案等屬勞工處多項執法工作之一，勞工處的相關職員

共 66 人 1亦須同時負責其他勞工法例的執法和《條例》其他違例事

項的調查和檢控工作，因此未能就有關處理上述三條控罪的投

訴、調查及檢控所涉及的人手和支出分開計算。  
 
回應問題第 2 條  
 
9. 勞工處一向致力保障僱員的法定權益，並透過多管齊下的

策略，包括執法、宣傳和教育，提醒僱主遵守《條例》。  
 
 10. 勞工處積極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提醒僱主須依法呈報工傷

及投購僱員補償保險。有關措施包括透過電視、電台及公共交通

工具上的宣傳媒體播放宣傳影片及聲帶；通過多個途徑派發單張

和張貼海報；在主要報章及勞工處的網頁，重點講解法例的規定

及違法的後果；及舉辦研討會及宣傳活動等。  
 
 11. 除了宣傳及公眾教育外，勞工處亦加強執法。在 2010 年至

2014 年，勞工處的勞工督察巡查各行業的工作場所達 395 989 次
2，以查察僱主有否遵從包括《條例》在內的勞工法例。如有僱主

涉嫌違反《條例》的規定且有足夠證據，包括僱員願意出任控方

證人，證明僱主違反《條例》的規定，勞工處必定提出檢控。法

院對違反《條例》規定、沒有依法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違例事項，

也有判處違法僱主即時監禁、監禁緩刑或社會服務令，這些判決

對罔顧僱員權益的僱主肯定具有阻嚇作用。勞工處亦不時檢討執

法策略，遇上個別案件判刑過輕的情況，亦會徴詢律政司的意見，

就判刑提出上訴或覆核。  
 
根據第 5 頁表一  
回應問題第 3 條（由保險業監理處提供）  
 
12. 保險是風險評估行業。保險公司會根據承保之風險，例如意

外率、過往及預計的索償金額、有關公司的職業安全紀錄及精算檢

討等來釐定保費水平及保單條款。   
                                                 
1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6 名職員當中包括僱員補償科一名勞工

事務主任及三名一級和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檢控科一名勞工事務主任

和三名一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以及勞工視察科五十八名一級和二級勞工

督察。  
 
2 巡查過程發現 82 974 個工作場所已搬遷、 83 190 個工作場所上鎖及 1 091
個工作場所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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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會根據過去及已知的因素 (例如有關

公司過往的申索紀錄、承保風險類別過往的申索數字 )，以及一些

將來及未知的因素 (例如發生申索的或然率、預計的申索額 )釐定。

但 “已承付僱員補償申索淨額 ”和 “佣金和其他開支 ”則只計算過去

及已知的數字。基於它們的基準存在本質的差異， “毛保費 ”、 “已
承付僱員補償申索淨額 ”和 “佣金和其他開支 ”的升幅趨勢不應一

併比較。   
 
14. 據保險業報告，在過去二十年都持續承受僱員補償保險業

務的承保虧損。2010 年至 2013 年的承保虧損分別為 3.24 億、2.60
億、6.49 億及 3.77 億港元。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險公司故此將

保費提高至可持續的水平。持續承保虧損的主要原因，包括不斷

増加的保險申索、法院裁定的賠償額持續増加、僱主在購買僱員

補償保險時可能少報僱員人數及薪金和誤報僱員類別、過長的病

假及康復期、訟費增加，以及包攬訴訟等非法行為。  
 
15. 近年一些發展也導致保費增加，包括：  
 

(a) 2013 年初有法院案例就人身傷亡賠償採用的折現率的裁

決，導致預計的申索金額大幅上升；及  
 

(b) 保險業於 2011 年至 2012 年採取了補救措施 (例如要求取得

強積金或其他紀錄作薪金證明、實地評核等 )，解決僱主在

購買僱員補償保險時少報僱員人數 /薪金及誤報僱員類別

的問題。  
  
根據第 5 頁第 1.7 段  
回應問題第 4 條  
 
16. 根據第 9 頁第 1.10 段表五顯示，在 2010 年至 2013 年間，

獲解決的僱員補償申索宗數（就工傷、死亡及指明職業病提出的

申索）如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獲解決的申索

個案宗數 (註) 
41 467 41 647 41 916 39 955 

註：解決的申索個案宗數包括該年或之前年份所收到的申索，但不包括以
直接支付補償解決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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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就要求自 2010 年至 2013 年間，獲解決的僱員補償申索個

案宗數的相關分項數字，詳列如下：  
 
(a) 按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日數劃分  

 
日數(註)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360 日至少於 720 日 1 058 1 198 1 573 1 381 
720 日 0 1 0 0 
720 日以上 6 5 5 6 
註：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統計數字一直是按日數發佈的。  

 
(b) 按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百分率劃分  

 
永久喪失賺取

收入能力 
百分率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40 歲

以下

40 至

56 歲 
以下 

56 歲

或以

上 

40 歲

以下

40 至

56 歲

以下

56 歲

或以

上 

40 歲

以下

40 至

56 歲

以下

56 歲

或以

上 

40 歲

以下 
40 至

56 歲

以下 

56 歲

或以

上 
0% 441 540 130 457 575 155 430 611 169 493 559 190 
0%以上至 5% 4 301 6 185 1 841 4 289 6 540 2 045 4 334 6 620 2 318 4 048 6 389 2 646
5%以上至 10% 188 357 99 207 333 121 234 365 133 190 345 164 
10%以上至

20% 
58 102 36 66 103 44 81 130 51 54 122 41 

20%以上至

50% 
24 63 8 31 68 16 44 71 31 23 42 25 

50%以上至

80% 
7 19 1 4 15 4 8 14 4 4 10 3 

80%以上至 
少於 100% 

1 5 0 1 1 1 1 1 1 1 2 1 

100% 2 5 3 2 3 1 5 5 3 0 2 1 

 
(c) 在該年度獲解決的個案中，須就死亡個案支付補償的分項

數字  
 
 18. 在 2010 年至 2013 年間，獲解決的僱員死亡補償申索個案

宗數，分別為 59 宗、61 宗、50 宗及 52 宗。而所需的相關分項數

字，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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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齡劃分  
 

年齡組別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40 歲以下 15 17 12 19 
40 至 56 歲以下 28 33 26 25 
56 歲或以上 16 11 12 8 
總數 59 61 50 52 

 
按行業劃分  
 

行業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4 5 4 0 
金融及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

服務業 
3 12 9 9 

餐飲服務業 3 1 2 0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住

宿服務業 
3 6 5 2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

業、資訊及通訊業 
11 13 7 10 

建造業 24 13 19 14 
製造業 5 3 2 7 
其他 6 8 2 10 
總數 59 61 50 52 

 
按收入狀況劃分  
 

收入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0,000 元以下 17 15 14 18 

10,000 元至少於 20,000 元 30 31 20 22 

20,000 元至少於 30,000 元 10 12 9 7 

30,000 元或以上 2 3 7 5 

總數 59 61 5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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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第 5 條  
 
19. 《條例》訂明，凡由註冊醫生證明僱員的缺勤期間 (即「工

傷病假」 )，須視為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僱主須向僱員支付按

期付款 (即「工傷病假錢」)，款額為僱員遭遇意外時每月收入與暫

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每月收入差額的五分四。註冊醫生因應每名

受傷僱員個別的受傷程度及臨床情況，根據其專業判斷作醫療評

估及就有需要的個案簽發病假證明書予他們。  
 
 20. 基於每宗工傷意外的發生經過、僱員受傷程度的嚴重性、

接受治療涉及不同專科和其康復情況有所不同，故每宗僱員補償

申索個案因工傷意外涉及的缺勤期間及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

百分率都不盡相同，實不能一概而論及一併比較。這樣做亦對受

傷僱員並不公平。故此，除了個別有問題 /爭議的個案外，政府不

宜針對個別工傷病假過長或受傷程度過高的個案主動作出特別監

察。整體而言，根據第  2 頁圖一顯示，從 2010 年至 2013 年，工

傷數目持續輕微下跌，跌幅為 9%。  
 
21. 勞工處十分重視僱員的權益及職業安全，並透過多管齊下

的策略，包括執法、宣傳和教育，提醒僱主遵守《條例》及《職

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相關規定，以保障在職人士的職業安全及

健康，務求從源頭防止意外發生。  
 
 22. 如受傷僱員或死者家屬懷疑僱主並沒有就有關工傷意外向

勞工處處長呈報，可直接通知勞工處。勞工處僱員補償科在收到

有關懷疑僱主未有呈報意外的通知後，會積極跟進，以書面要求

僱主按《條例》的規定，呈報有關工傷意外。勞工處亦印製了小

冊子，提醒僱員在工傷意外後需採取的行動和注意事項，並夾附

工傷意外通知書，方便僱員盡早通知僱主因工受傷的情況，以協

助僱主依照《條例》的規定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如有足夠證據證

明僱主蓄意違例，勞工處定會向違例僱主出檢控。  
 
 23. 如僱員在工傷病假期間遭僱主要求重返工作崗位，可通知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勞工處會聯絡僱主了解情況，並向僱員提供

適切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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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9 頁表五  
回應問題第 6 條  
 
24. 勞工處因應香港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步伐，以及實際情

況所需，不時檢討勞工法例，以確保這些法例切合勞資雙方的利

益，而法例賦予僱員的保障亦能與時並進。自從 1982 年開始，勞

工處每兩年檢討《條例》的補償金額，以配合工資、物價及其他

相關因素的變動。勞工處近年亦已在多個補償範疇作出修訂，提

高對因工受傷僱員權益和福利的保障。  
 
 25. 在 2014 年獲解決的僱員補償申索個案數目為 39 800 宗，

涉及的補償金額為 14.74 億港元。隨著《條例》的補償金額上調，

自 2009 年至 2014 年，獲解決的僱員補償申索個案宗數的平均補

償額亦相應上升。  
 
根據第 11 頁  
回應問題第 7 條（經僱員保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確認）  
 
26. 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是根據《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例》

成立，主要負責向承保人收集僱員補償保險徵款，並將扣除必需

的開支後的資源淨額分配予包括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在內的指明法定機構。現時《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例》

訂明的整體徵款率為 5.8%，其中分配給管理局的比率佔 3.1%。截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管理局之累積盈餘為 4.68 億港元。  
 
 27. 僱員補償援助計劃 (下稱「計劃」 )於 1991 年根據《僱員補

償援助條例》設立，目的是為受傷僱員或已故僱員的家屬提供有

效的安全網。因工受傷的僱員或因工死亡僱員的家屬，如已用盡

一切法律及財政上可行的方法，仍無法向僱主或承保人取得其應

得的工傷補償和 /或損害賠償，計劃可為他們提供援助金。計劃的

目的及現時的安排，正為支援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困難個案，使他

們獲得法定的工傷補償和 /或損害賠償。有關計劃是社會經過長時

間討論及商議後所達成的共識，並且適當地平衡了受傷僱員和僱

主的利益，亦確保基金可長期持續運作。  
 
 28. 現時，社會上已有不少慈善團體及慈善基金支援有困難的

工傷僱員或已故僱員的家屬，向他們提供即時援助，解決他們在

財政上的燃眉之急。社會福利署亦會向有需要人士提供不同的服

務及支援。考慮到計劃成立的目的，管理局無意再撥款作出相關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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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外，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強制僱主在私營的僱員補償保

險市場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確保僱主有能力支付在《條例》及

普通法下的賠償。由於保費水平是透過自由市場調節而決定，管

理局亦不宜運用基金的盈餘去降低高風險行業的保費。  
 
  
第 2 部分  
 
根據第 19 頁表九  
回應問題第 8 條  
 
30. 如僱主與僱員對工傷個案有爭議（例如意外有否發生、受

傷部位是否與報稱意外有關、補償責任問題、每月收入及僱傭關

係等），勞工處會向雙方解釋《條例》的有關規定，並會要求僱

主呈交相關資料，以衡量僱主提供懷疑的理據。如有需要，勞工

處會向僱傭雙方索取進一步資料。視乎個案的具體情況，勞工處

或會在受傷僱員的書面同意下，向有關部門及機構索取資料 (例如

醫事報告、警方調查報告等 )。勞工處會從醫學角度及根據《條例》

的規定，就案件屬工傷的可能性作出調查及向僱傭雙方提供意

見。倘若個案涉及爭議未能在勞工處的協助下獲得解決，勞工處

會按受傷僱員的意願，轉介僱員到法律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以

尋求法院的裁決。僱員亦可就其僱員補償申索個案，自行前往法

院尋求協助。  
 
 31. 除了因有爭議項目外，如申索個案涉及工傷病假將達兩年

追討期限但個案仍未獲得解決，及 /或追討普通法賠償等，亦須由

法院作出裁決。  
 
 32. 在 2009 年至 2013 年獲解決的申索個案中，經法院解決的

個案數目如下：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經法院解決的申

索個案宗數 
1 502 1 136 1 539 2 464 1 736 

 
勞工處並沒有由法院作出裁決的個案分類及其最終結果的統計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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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21 頁第 2.4 段  
回應問題第 9 條  
 
33.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勞工處合共收到 973 宗死亡個案

的呈報。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該 973 宗死亡個案中，共有 864
宗並非交由法院處理，佔呈報的死亡個案總數約 89%。  
 
 34. 在交由法院處理的 109 宗死亡個案中，有 17 宗是因僱主或

保險公司不同意有關申索，而要進入法律程序。勞工處並沒有有

關個案最終結果的分類統計資料。所需資料提供如下：  
 

呈報 
年度 

非交由法院處理的

死亡個案(註)  
(a) 

交由法院處理的

死亡個案 
(b) 

呈報的死亡個案總

數 
(即(a) + (b)) 

2009 年 163 (88.6%) 21 (5) 184 

2010 年 176 (89.3%) 21 (4) 197 

2011 年 165 (84.6%) 30 (1) 195 
2012 年 169 (87.6%) 24 (4) 193 
2013 年 191 (93.6%) 13 (3) 204 

總數 864 (88.8%) 109 (17) 973 
註：  
1. 非交由法院處理的死亡個案，包括 (i)個案已由勞工處處長裁定死亡

補償；(ii)經證實為非工傷死亡個案；(ii i)因其他原因而遭擱置的個案；
及 (iv)仍在處理中的個案。  

2. (a)項括號內為非交由法院處理的死亡個案佔呈報的死亡個案總數
的百分比。  

3. (b)項括號內數字是因僱主或保險公司不同意而須交由法院處理的
死亡個案。  

 
 35. 根據《條例》第 6B 條，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如申請由勞工

處處長裁定死亡補償，須由僱員死亡日期起計的 6 個月內提出申

請，如勞工處處長認為適當，可將提出申請的限期延長。而由勞

工處處長簽發的《致命個案補償評估證明書》，在任何情況下，

不得在僱員死亡日期起計的 6 個月內發出，以確保所有在《條例》

下合資格的家庭成員有足夠時間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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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經由勞工處處長裁定死亡補償個

案共 147 宗。詳情如下：  
 

呈報 
年度 

由勞工處處長裁定

的死亡個案 

由死亡日期起計，直至勞工處處長發出 
《致命個案補償評估證明書》所須日數 

最長 最短 平均 
2009 年 32 455 181 227 
2010 年 26 672 181 310 
2011 年 36 571 182 263 
2012 年 33 657 183 319 
2013 年 20 472 186 249 

總數 147 
 註：  
1. 一般而言，勞工處處長或會因下列原因，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收到所有有

關死亡個案的資料和文件，以裁定補償金額︰  
i . 已故僱員的家庭成員身處海外，延誤提交經公證及加簽的文件；  
i i . 家庭成員 /僱主對用以計算死亡補償金額的每月收入有爭議，需要

核實；  
i i i . 家庭成員的身份有爭議；或  
iv. 僱主就補償責任有懷疑，需要進一步調查個案。  

2. 勞工處並沒有備存死亡個案獲發補償款項所需的時間，但我們備存了上
表《致命個案補償評估證明書》的簽發時間。根據《條例》第 6D(1)條
及第 24 條訂明，僱主 /總承判商須於《致命個案補償評估證明書》發出
日期後不早於第 42 天但不遲於第 49 天內支付補償予合資格的已故僱員
的家庭成員。  

 
 根據第 23 頁第 2.6 段  
回應問題第 10 條  
 
37. 根據第 22 頁表十一，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 2009 年

至 2013 年接獲但仍未解決的的申索個案 (7 470 宗 )中，尚待僱員補

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進行評估及在評估有結果後尚待發出評估證

明書的個案共有 1 776 宗，佔尚未解決的僱員補償申索總數的

24%；而當中有 471 宗申索涉及僱員在矯形及創傷外科或急症室接

受治療外還同時接受醫管局精神科或其他專科治療。有關詳情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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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獲申索年份  總計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尚 待 僱 員 補 償 ( 普 通 評

估 )委員會進行評估及在

評估有結果後尚待發出

評估證明書的個案數目  

10 14 54 219 1 479 1 776

除了在矯形及創傷外科

或急症室接受治療外還

同時接受醫管局精神科

或其他專科治療的個案

數目  

4 
(40%)

4 
(29%)

21 
(39%)

69 
(32%)

373 
(25%) 

471 
(27%)

註：  括號內的百分比數字為對應尚待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進行評
估及在評估有結果後發出評估證明書的個案總數。  

 
 38. 整體來說，以 2014 年 10 月 1 日計，出席僱員補償 (普通評

估 )委員會評估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7 至 18 個星期不等。  
 
根據第 25 頁第 2.8(b)段  
回應問題第 11 條  
 
39. 據現行機制，當勞工處職業醫學組在跟進工傷個案以決定

是否需要轉介至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接受評估時，會要求

受傷僱員的主診醫生就受傷僱員傷患、康復情況、是否適合接受

評估、有否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及如有的話有關百分率的初步

意見為何等撰寫醫事報告，有關的醫事報告會交與僱員補償 (普通

評估 )委員會作參考。  
 
40. 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在評估時，一般都會面見受傷僱

員，並會審閱所有與該工傷個案有關的資料，包括僱主和受傷僱

員呈交的文件、受傷的過程、醫院的醫療紀錄和相關的醫事報告

等，並根據受傷僱員的實際病情及傷患的康復程度，以及《條例》

的規定就受傷僱員因是次工傷而導致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

分率及所需的缺勤期間作出評估，以便釐訂補償額。  
 
41. 每一次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作出的評估，都是獨立的

醫學專業決定。而醫事報告內受傷僱員的主診醫生就僱員的永久

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的意見，亦只供委員會參考。在 2009
年至 2013 年間，經僱員補償 (普通評估 )委員會作出評估，有 12%
的評估個案獲評定為有關意外並沒有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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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根據第 36 頁第 3.17 段  
回應問題第 12 條（經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確認）  
 
42. 目前為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下稱「管理局」)提供法律

服務的三間律師行分別為何耀棣律師事務所、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及鄭楊律師行。除了為管理局提供法律服務外，這三間律師事務

所一向亦有為其他客戶，包括僱主 /保險人，提供服務。根據管理

局的記錄，在過去三年獲審批援助的 194 宗個案中，當中的僱主 /
保險人所委聘的代表律師，並不涉及上述三間律師事務所。  

 
 43. 香港律師會出版的《香港律師專業操守指引》（The Hong 
Kong Solicitors’ Guide to Professional Conduct）規管律師執業的基

本原則。當中第九章針對顧客之間的利益衝突，訂明律師有道德

及法律責任避免客戶之間的利益衝突。倘若個案涉及或明顯地有

機會涉及兩個或以上客戶的利益衝突，律師不可以接受他們的委

聘。  
 

 44. 日後管理局按照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四號報告書第 6 章的建

議去檢討管理局採購法律服務的程序時，必定會繼續考慮利益衝

突的問題。  
 
 
第 4 部分  
 
巡查方面  
回應問題第 13 條  
 
45. 根據審計報告第 40 頁第 4.2 段，勞工處勞工督察會進行三

類視察工作，即因應投訴及轉介而進行的視察、特別行動視察以

及例行視察，以查核僱主有否遵行《條例》規定。  
 
 46. 就例行視察而言，勞工處會前往各行業的工作場所進行日

常視察。在挑選工作場所時，勞工處會考慮所有因素 (特別是該類

工作場所的違例傾向 )，以調整對不同類別工作場所的視察次數。

此外，當遇上其他個別情況（例如接獲投訴及轉介的個案），則

不論該類別及 /或該個別工作場所的過往巡查紀錄，勞工處亦會優

先處理和盡快跟進。這個執法模式是以目標為本，在現有的人手

及資源下，這是具成本效益的安排。但亦因此，有部份機構，主

要是屬違例傾向較低類別的工作場所，超過三年亦未被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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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考慮到審計署的建議，勞工處除會繼續優先處理接獲投訴

／轉介的個案及違例傾向較高的工作場所外，亦會制定合適的視

察策略，有系统地搜尋某段期間內未有進行工作場所視察的地點

和資料，以協助評估工作場所視察的優先次序。  
 
回應問題第 14 條  
 
48. 早於 80年代，勞工處准許以集團形式經營並在各區均擁有

分店的集團公司，在勞工督察視察其屬下一間分店時，可以出示

勞工處向集團公司發出的指定文件，以取代出示備存於公司總處

涵蓋所有分店的僱員補償保險單的正本，供勞工督察查察。當時

符合此類大型集團公司定義的機構為數並不多。  
 
 49. 在過去十年，以電子方式傳送文件的做法日漸普及，而且

獲廣泛承認。勞工處亦與時並進，接受以傳真和電郵方式提交僱

員補償保險單，作為符合勞工處執法規定下的要求文件。由於過

往為集團公司提供的特別視察安排亦已失去其原本訂立的作用，

故勞工處於2015年3月起終止有關安排。  
 
回應問題第 15 條  
 
50. 勞工處各區的高級勞工督察須根據《行動守則》的規定，

在指明的期限內進行督導視察以確保其屬下勞工督察進行的工作

場所視察尺度和水平一致。高級勞工督察備有活動紀錄表以紀錄

每月督導視察的情況。  
 
 51. 根據第 4.20段表十八，審計署曾到訪三個分區辦事處，當

中以香港東分區辦事處督導視察不足次數最高。個中原因是香港

東分區辦事處涵蓋的巡查範圍廣闊，該區高級勞工督察的工作量

相較其他兩個分區辦事處較為繁重。在該段期間有關的高級勞工

督察，除了恆常人事管理，安排及監督巡查工作以及批閱個案外，

亦經常需要處理一些無法預計及緊急的工作。基於當時工作緩急

先後及調配的考慮，致使該區高級勞工督察未能在《行動守則》

指明的期限內進行全部的督導視察。  
 
 52. 參考審計署的建議，勞工處會檢討現有機制，作出改善和

提供具體建議，務求分區辦事處主管能按照《行動守則》進行督

導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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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4.28 及 4.29 段  
回應問題第16條  
 
53.  為最有效運用現有人力資源，逐一巡查全港所有機構並非

勞工處的現行政策目標。勞工處是按工作場所的過往違例傾向，

以及投訴和轉介個案，把有關的機構資料歸入其資料庫作優先處

理和進行巡查。  
 
 54. 在 2001年，勞工處曾尋求商業登記署的合作，試行把為數

超過89 萬的商業登記名單資料轉移至勞工處的資料庫使用，經分

類及篩選後，當中約有 26萬間屬於在 2001年內新登記的商號。勞

工處分區辦事處按新登記名單資料，在 2001年第四季抽樣視察接

近380間機構，發現當中有一間機構因沒有投購僱員補償保險而被

檢控。  
 
 55. 在當年試行經驗中，勞工處發現不少登記公司並非其巡查

對象，因頗多的公司屬自僱人士開設，或公司並沒有僱用員工工

作；而部分公司的登記地址為住宅地址，勞工督察沒有巡查權力

進入巡查。與此同時，分類及篩選巡查有關名單內機構需耗用大

量人力及時間，而有關的巡查亦未見明顯的成效，故有關安排於

2001年年底試行結束後未有延續。鑑於該試行計劃期內汲取的行

動經驗及試行成效未如理想，勞工處認為定期參考商業登記署的

資料庫，以更新勞工處資料庫的措施並不符合成本效益，亦非最

有成效的方法。  
 
 56. 儘管如此，勞工處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並會研究可行措施

以進一步提升勞工視察科的工作場所資料庫的完整程度，和適時

更新有關資料庫，確保在規劃視察工作時，有更全面及準確的依

據。  
 

回應問題第 17 條  
 
57.  勞工處進行例行視察前，會在工作場所資料庫篩選合適的

目標工作場所。勞工督察前往目標場所進行視察，除了查察僱主

是否遵從勞工法例外，如在巡查過程中發現新開設機構及原址舊

有的目標機構已搬遷、上鎖或空置，勞工督察須紀錄及更新資料

庫內機構數目及相關資料，從而達致更新及擴大資料庫的目的。

儘管勞工督察未能即時進入這些已搬遷、上鎖或空置的工作場所

執行視察，即場紀錄機構資料及處理其後的資料更新屬勞工視察

整體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有關工作有必要繼續進行，亦不會浪

費人力或影響視察效益。事實上，這些資料亦為日後制定視察策

略或規劃例行視察提供了必需及有用的參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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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考慮到審計署的建議，勞工處日後向立法會匯報視察數字

時，會加入附註顯示涉及已搬遷、上鎖或空置工作場所的視察分

項數字，以更清楚反映勞工處執行視察的情況。  
 


